
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須知 

一、註冊繳費單由同學自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自行下載列印，勿用一般繳費單自

行填寫而造成無法銷帳困擾。第一聯學生繳費收據【學生自行保存】，第二聯

繳款後繳交導師（煩請導師委請班長按座號順序由小至大排序收齊再轉交出納

組），學校不另發收據，故註冊收據要妥善保管。 

二、如何自行下載步驟請參考「如何自行下載註冊繳費單」。 

三、繳費管道如下： (不管是何種繳費管道都必須列印收據) 

【繳費期限：110 年 08 月 31 日止，開學日 09 月 01 日帶收據至學校繳交】 

1.全家、統一(7-11)、OK 及萊爾富等超商 

2.郵局繳納 

3.臺灣銀行臨櫃繳納 

4.台灣行動支付 APP 繳費：自行列印收據。 

5.ATM 繳費：自行列印收據。 

6.網路 ATM 繳費：自行列印收據。 

7.信用卡線上繳費：免手續費(包含網路信用卡及語音信用卡)  

（1）網路信用卡：自行列印收據。 

（2）語音信用卡：自行列印收據。 

小叮嚀： 

 ATM 及信用卡繳費者，請留意您的銷帳編號 16 碼輸入是否正確，並確認收

據上有顯示交易成功等文字，避免造成無法銷帳繳費成功。 

繳費需要 7 個營業日銷帳時間，請儘早繳費。 

四、高中部辦理就學貸款學生請留意學務處就學貸款須知，註冊繳費單請勿繳費，

差額等總務處通知再行補繳，並將對保申請書繳回學務處就貸承辦人存執。（請

參考「高中部辦理就學貸款須知」） 

五、可貸項目：學雜費、實習實驗費、電腦使用費、學生平安保險費、教科書款（可

貸金額最高 1000 元）、住宿費、生活費（中低收入戶證明） 

六、高中部學生若符合教育部免學費補助資格者免繳納學費。 

  



如何自行下載註冊繳費單 

 1 先搜尋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

 2 點進去 

 3 點進去學生登入 



 

 

4 輸入學生的資料及驗證碼後按確認登入 
 

5 點進去查詢 

畫面就會產生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繳費單下載 PDF頁面，點
入下載 PDF就可產生繳費單。 

 





高中部辦理就學貸款須知 
一、辦理就學貸款的學生，請到臺灣銀行就學貸款網頁（網址：

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sloan/sLoanLogin.do），首次辦理，請在臺

銀註冊為新會員，在線上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，線上填報提供預約對保功

能，惟仍須親赴該行各分行完成對保手續。 

（一）首次辦理：應邀同父母 2 個人（或法定代理人）或連帶保證人，攜帶新

式戶口名簿（包括詳細記事）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

料證明文件（戶籍謄本，包括詳細記事）、父母 2 個人(或法

定代理人或連帶保證人)及學生本人印章、國民身分證、註

冊劃撥單及貸款申請書(可至臺銀櫃上列印)，至指定之承貸

銀行簽約及對保。 

（二）第二次後辦理：備妥學生本人之印章、國民身分證、註冊劃撥單及就

學貸款 申請書(可至臺銀櫃上列印)，至銀行辦理對保。 

二、可貸項目：學雜費、書籍費、學生平安保險費、住宿費、生活費(需有中、

低收入戶證明)、電腦使用費、實習實驗費。 

三、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規定，學生已享受全部公費、

全部學雜費減免或已獲得政府主辦之其他無息助學貸款者，不得申請就學

貸款。但享受部份公費、部份減免或已請領教育補助費之學生，得就本辦

法第六條所稱之學雜等各費減除公費、部份減免或教育補助費後之差額申

請就學貸款。 

四、借款學生未經台灣銀行對保核章之申請書，不受理；倘申貸學生對保後遺

失申請書，請親赴原對保分行申請補發。 

五、第1學期:每年8月1日至9月底  第2學期:每年1月15日至2月底辦理。 

   六、手續完成後臺灣銀行會給 2 張貸款申請書，一張自己留存，另一張學校收

執聯務必交回學務處蔡小姐 

   七、註冊劃撥單請勿再劃撥，差額等總務處出納組通知再行補繳。 


